
证券代码：002552         证券简称：宝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3-010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下午 14：00 在招远市温泉路 118 号招金大厦 12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3 月 19 日以专人、邮件和

电话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出席表决董事 9 人，实出席表决董事 9 人，公司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宜三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22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同意提交

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2 年年

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相关内容。 

公司独立董事阎海峰、孟晓俊、谭跃、杨维生、王世莹向董事会递交了《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详见同日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通过《关于<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同意提交

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2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12）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2022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通过《关于<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80,565,485.03 元，同比上升 290.91%；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476,409.22 元，同比下降 641.48%。上述指

标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审计报告确认。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同意提交公

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审议通过《关于<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经审计，公

司 2022 年全年合并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476,409.22 元，未分配利润

-99,231,405.40 元；母公司净利润-19,075,258.33 元，未分配利润-79,699,530.36

元。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增加股东回报，在保

障公司日常经营运作、生产建设资金需求，有效控制风险的同时，同意公司及其

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3）。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审议通过《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 

根据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 06 刑终 443 号刑事裁定书， 公

司董事会同意对刘春荣的 8,428,676.00 元其他应收款予以核销。金宝电子已经于

2020 年对上述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核销不会对公司 2022 年度利

润产生影响，能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涉及

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核销坏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4）。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为充分发挥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专业职能，进一步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对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战略委员会个别成员进行

调整。 

原专门委员会构成情况：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成    员 

战略委员会 李宜三 李宜三、李林昌、朱宝松、杨维生、陈绪论 

审计委员会 谭  跃 谭  跃、李宜三、杨维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杨维生 杨维生、朱宝松、王世莹 

提名委员会 王世莹 王世莹、王乐译、谭  跃 

调整后各专门委员会构成情况：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成    员 

战略委员会 李宜三 李宜三、王乐译、朱宝松、李林昌、杨维生 

审计委员会 谭  跃 谭  跃、李宜三、杨维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杨维生 杨维生、李宜三、王世莹 

提名委员会 王世莹 王世莹、王乐译、谭  跃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5）。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审议通过《关于<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详

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司监

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表现和

对公司 2022 年审计工作结果，公司董事会认为该所能够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独

立审计，可胜任公司 2023 年财务审计工作要求，同意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同意本议案

提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6）。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

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保证充足流动资金，公司及子公司（含全

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额度有效期内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拟向金

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额度，授权期限自公

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

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在该额度内，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以金融

机构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上述授信额度不含山东招金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7）。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2、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公司预计在日常生产经营中，控股子公司金宝电子将与山东招金膜天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招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市宝金铜板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等关联方发生日常业务经营往来。根据 2022 年度实际发生的交易情况，

对金宝电子与关联方在 2023 年度拟开展的业务情况进行分析后，预计公司与关

联方之间将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9,472 万元。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8）。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李宜三、王乐译、丁

洪杰、李林昌、陈绪论回避表决。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山东金都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都电子”）、金宝电子（铜陵）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宝铜陵”）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宝电子的全资子公司。为提

升金宝电子、金都电子、铜陵金宝的资金使用率，满足日常生产经营需求，金宝

电子、金都电子、铜陵金宝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80,000.00 万元人民币，宝鼎

科技、金宝电子、金都电子为上述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自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司董事

会授权金宝电子、金都电子、金宝铜陵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业务及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 

公司对金宝电子、金都电子、铜陵金宝具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

制担保风险。因此，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中，被担保公司的其

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9）。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关联方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宝电子 2023年度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25亿元

的综合授信额度。为支持金宝电子的经营发展，推进公司覆铜板及铜箔业务，公

司控股股东山东招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金集团”）、招远市昌林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昌林实业”）及李林昌先生等关联方同意根据银行等金融机构

的需要，为金宝电子及其子公司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详见同日

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关联方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0）。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李宜三、王乐译、丁

洪杰、李林昌、陈绪论回避表决。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拆借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宝电子向招远市宝金铜

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宝金铜板”）拆借资金不超过 10,020.00 万元，

借款利率为 5.35%。若金宝电子提前还款，则按实际拆借金额及拆借期限计算利

息。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子公

司向关联方拆借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1）。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李林昌回避表决。 

16、审议通过《关于<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再融资类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

公告格式（202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3-029）。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

表了核查意见。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7、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



议案》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23]001735 号《山

东金宝电子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山东金宝电子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说明》，金宝电子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实现的净利

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754.61 万元。2022 年度金宝电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低于承诺的净利润 15,253.55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57.39%，金宝电子未能完成本期业绩承诺。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22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公告编号 2023-022）。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李宜三、王乐译、丁

洪杰、李林昌、陈绪论回避表决。 

18、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客观评价相关资产组价值，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财务报告为目的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山东

金宝电子有限公司含商誉资产组资产评估报告正文》（卓信大华评报字(2023)第

5007 号)，经评估测算，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收益法）评估出金宝电

子含商誉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可收回金额为不低于

208,654.13 万元，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收购金宝电子 63.87%股权形成的商誉计提减

值准备金额 840.27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3）。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9、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 15 号>的通知》（财会[2021]35 号）和《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的通知》（财会[2022]31 号）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

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



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拟变

更公司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4）。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宝电子本次拟增资扩股筹集资金，此项举措能够有效降低

金宝电子资产负债率，降低财务成本，优化资产结构，有利于金宝电子抓住市场

机会快速发展。同时公司决定放弃本次享有的优先认购权是基于公司现阶段财务

状况和经营发展的考虑，优先保障公司自身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符合公

司现阶段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参与其公司治理造成实质性障碍，亦不会对公司

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详见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5）。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李林昌回避表决。 

21、审议通过《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公司在 2022 年年报审计过程中发现因收购金宝电子而产生的商誉确认、租

赁负债项目列示存在会计差错。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上述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

进行更正，相应对 2022 年 1-9 月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20 年修订）》等

相关文件的规定，更正后的信息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公司上述报告期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23-026）。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2、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在公司行政楼五楼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网络方式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通过并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宜三女士主持。详见

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3-027）。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3 月 31 日 


